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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对公司

担保事项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增被担保人：廊坊华夏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等17家下属子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自2018年7月

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及下属子公司相互间提供总额不

超过506.5亿元的担保，其中，对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439亿元，对公司各级控股子公

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67.5亿元。

●本次担保授权在不调整上述授权额度的前提下，增加部分提供担保的公司及被担保公司。 除前述调

整外，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事项其他内容无变化。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740.72亿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公司将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视被担保人具体情况要求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8年6月4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

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该议案于2018年6月21日经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及下属子公司相互间提供总额不超过506.5亿元

的担保，其中，对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439亿元，对公司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

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67.5亿元。授权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担保方式

包括保证担保、抵押及质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6月5日披露的临2018-118号公告）。

现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满足公司及子公司融资需求，在不增加上述授权总额度的前提下，增加部分

提供担保的公司及被担保公司，本次新增的被担保公司的担保额度将在前述总额度范围内实施。因此，本次

调整后，担保事项授权内容如下：

1、对公司、已获得担保额度授权的全资子公司及本次新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439亿元，公

司可以在上述范围内，对公司及不同全资子公司相互调剂使用其预计担保额度，如在授权期发生新设立全

资子公司的，公司对新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担保总金额范围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

2、对已获得担保额度授权的各级控股子公司、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及本次新增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总额不超过67.5亿元。 公司可以在上述范围内，对不同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

相互调剂使用其预计担保额度， 如在授权期内发生新设立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

的，公司对新设立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担保总金额范围内

调剂使用预计额度。

3、除对提供担保的公司及被担保公司进行调整外，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事

项其他内容无变化。

(二)公司对本次调整授权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二、新增提供担保的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序号 公司名称

1

蒲江县裕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

怀来鼎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

蒲江县裕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

香河鼎泰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

固安幸福基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

文安鼎泰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4

霸州市幸福港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3

任丘鼎兴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

固安永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

长葛裕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华夏幸福（肥东）产业港建设有限公司

15

长葛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团风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

武汉裕隆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武陟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

湖州南浔裕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

南京鼎通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8

德清裕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

三、新增被担保公司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与公司的

关联关系

1

廊坊华夏新城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60,000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贰级

:1

、单

跨度

402

米以内桥梁工程

;

断面

20

平方米以下隧道工程

;

公共场所工

程

;2

、

10

万吨

/

日及以下给水厂

;5

万

吨

/

日及以下污水处理工程

;3

立方

米

/

秒及以下给水、污水泵站

;

各类

给排水管道工程

;3

、各类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工程、建筑材料销售

12,892,989,734.01 11,989,947,968.41 903,041,765.60 25,535,263.93

全资子公

司

2

怀来鼎兴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52,000

对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

进行投资

,

土地整理

,

对园区污水的

处理

,

公用事业设施管理及相关咨

询

(

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

许可证经营

)

。

5,769,181,449.18 3,151,362,242.05 2,617,819,207.13 336,781.79

全资子公

司

3

蒲江县裕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

自有房屋租赁。

- 180.00 -180.00 -

全资子公

司

4

蒲江县裕荣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

自有房屋租赁。

2,030.06 1,800.00 230.06 -

全资子公

司

5

德清裕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

自有房屋租赁。

- - - -

全资子公

司

6

大厂回族自治县常

青藤苗圃有限公司

500

园林绿化、苗木、花卉、草坪的培

育、生产、销售。

1,330,872,980.03 1,575,902,997.66 -245,030,017.63 130,045.48

全资子公

司

7

武陟孔雀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

房屋租赁。

1,169,856,436.30 1,138,206,419.51 31,650,016.79 -

全资子公

司

8

长葛裕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自有房屋租赁

- - - -

全资子公

司

9

长葛孔雀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自有房屋租赁

2,455,197.65 2,470,000.00 -14,802.35 -

全资子公

司

10

固安幸福基业仓储

服务有限公司

50,000

货物仓储服务

(

需审批的项目除

外

);

仓储设施的建设、开发、经营、

租赁、出售及管理

(

凭资质证经营

);

工业厂房建设及开发

(

凭资质证经

营

);

国际贸易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1,170,076,175.11 659,645,599.22 510,430,575.89 1,197,538.81

全资子公

司

11

团风孔雀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

工业厂房开发

与经营

;

自有房屋租赁。

44,448,186.38 44,448,921.60 -735.22 -

全资子公

司

12

香河孔雀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85,875

房地产开发、楼房销售、工业厂房

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

1,264,789,057.19 534,211,548.34 730,577,508.85 1,669,687.30

全资子公

司

13

湖州南浔裕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

工业厂房开发

与经营

;

自有房屋租赁。

- - - -

全资子公

司

14

湖州南浔裕景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

工业厂房开发

与经营

;

自有房屋租赁。

- - - -

全资子公

司

15

邯郸裕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39,299,555.44 139,299,600.00 -44.56 -

控股子公

司

16

北京丰科新元科技

有限公司

1,100

技术开发

;

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专

业承包

;

物业管理。

(

“

1

、未经有关

部门批准

,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

;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

、不得发放

贷款

;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

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

、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

5,157,148,443.92 5,191,948,199.90 -34,799,755.98 -

控股子公

司

17

武陟裕轩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

自有房屋租赁。

224,459,306.41 214,455,225.00 10,004,081.41 -

控股子公

司

注：

1、长葛裕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德清裕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州南浔裕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州南浔裕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新设立公司，截至2018年8月31日，上述公司未注资，暂无财务数据。

2、除上述公司外，上述其他公司财务数据为被担保公司单体数据，总资产及净资产为被担保公司截至

2018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为被担保公司2018年1月至6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

据。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授权范围内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和融资需求，在本次授权范围内与银行和/或相关金融机

构协商确定担保协议的内容，并由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新增担保对象均为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会结合上述公司的经营计划、资信状况以

及对其的控制情况，认为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因此提请股

东大会批准调整上述担保授权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担保授权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上述调整担保授权事项，系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实际业务需要发生的融资行为提供担保所致，不存

在对第三方的担保。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其融资的顺利开展，保证其业务发展所需的资金

需求，确保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类项目顺利进行，符合上市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

本次调整担保授权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调整担保

授权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740.72亿元，其中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

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金额为739.22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70.95亿

元的199.28%，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370.95亿元的0.40%，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八、备查文件

（一）《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二）《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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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子公司九通投资、舒城鼎兴拟与

东方隆昇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九通基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通投资” ）、九通投资控股子公司舒城鼎兴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舒城鼎兴” ）拟与珠海东方隆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隆昇” ）签订《股权收购协

议》，九通投资拟收购东方隆昇持有的舒城鼎兴40%股权，股权收购价款为1,615,583,333.33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2017年9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九通投资、舒城鼎兴与东方隆昇签

署《增资协议》，约定东方隆昇向舒城鼎兴增资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其中人民币6亿元将计入舒城鼎兴的

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舒城鼎兴的资本公积。 在东方隆昇增资前，九通投资先行向舒城鼎兴增资人民币7

亿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东方隆昇持有舒城鼎兴40%的股权。 （详见公司2017年9月6日披露的编号为临

2017-253号公告）。

根据上述《增资协议》，东方隆昇向舒城鼎兴实际增资15亿元，其中6亿元计入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入

资本公积。 现经各方友好协商，公司全资子公司九通投资拟收购东方隆昇持有的舒城鼎兴40%股权。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九通投资、舒城

鼎兴拟与东方隆昇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同意九通投资、舒城鼎兴与东方隆昇签署《股权收购协

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同意九通投资以1,615,583,333.33元股权收购价款收购东方隆昇持有的舒城鼎

兴40%的股权。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东方隆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东方藏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2096；

成立日期：2016年10月27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股权投资；

合伙人情况：珠海东方藏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财务状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 东方隆昇总资产为1,500,015,502.02元， 净资产为1,500,013,902.02元，

2018年1-6月营业收入为57,633,333.33元，净利润57,628,967.53元(以上数据为东方隆昇未审计的财务数据)。

四、交易标的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标的：舒城鼎兴40%股权。

（二）舒城鼎兴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舒城鼎兴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3月10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杭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法定代表人：胡学文；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园区产业服务、招商代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土地整理。

股权结构：九通投资持有舒城鼎兴60%股权，东方隆昇持有舒城鼎兴40%股权。

（三）舒城鼎兴相关法人单体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3,132,485,273.88

负债总计

688,965,274.90

净资产

2,443,519,998.98

项目

2018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47,712,070.61

净利润

-7,512,582.08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甲方（转让方）：珠海东方隆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受让方）：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确认方：舒城鼎兴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二）乙方收购甲方持有的舒城鼎兴40%的股权，股权收购价款支付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前。

（三）乙方收购舒城鼎兴40%股权应向甲方支付的股权收购价款为：人民币1,615,583,333.33元。

（四）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舒城鼎兴40%股权所对应的全部股权收购价款后，甲方有义务按照乙方要求

配合办理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系公司与东方隆昇签订《增资协议》的后续事项，东方隆昇的增资推进了舒城鼎兴旗下

项目开发建设进度。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东方隆昇将不再持有舒城鼎兴的股权，舒城鼎兴将成为九通投资

全资子公司。

七、备查文件

（一）《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二）《股权收购协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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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九通投资拟与

新华信托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九通基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通投资” ）拟与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信托” ）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九通投资拟受让新华信托持有的南京鼎通35.99%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1,613,437,500.00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2017年9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九通投资、南京鼎通园区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鼎通” ）与新华信托签署《增资协议》，约定九通投资先行对南京鼎通增资人民

币23.43亿元，其中6.8978亿元进入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入南京鼎通资本公积，新华信托向南京鼎通增资不

超过人民币15亿元， 其中人民币5.0025亿元将计入南京鼎通的注册资本， 剩余部分计入南京鼎通的资本公

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 新华信托持有南京鼎通35.99%的股权。 （详见公司2017年9月13日披露的编号为临

2017-264号公告）。

根据上述《增资协议》，新华信托向南京鼎通实际增资15亿元，其中5.0025亿元计入注册资本，剩余部分

计入资本公积。 现经各方友好协商，公司全资子公司九通投资拟受让新华信托持有的南京鼎通35.99%股权。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九通投资拟与新

华信托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九通投资与新华信托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

议” ），同意九通投资以1,613,437,500.00元股权转让价款受让新华信托持有的南京鼎通35.99%的股权。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桂林；

注册资本：4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北城一路6号1-1、2-1、3-1、4-1；

成立日期：1998年4月20日；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

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

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

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

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 ；

股东情况：上海珊瑚礁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持股40%、上海纪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1.43%、新产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7.33%、北京宏达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10%、巴克莱银行有限公司持股5.57%、人和

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67%；

财务状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 新华信托总资产为7,382,188,555.61元， 净资产为5,726,648,988.71元，

2018年1-6月营业收入为308,729,855.94元， 净利润15,976,463.98元 (以上数据为新华信托未审计的财务数

据)。

四、交易标的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标的：南京鼎通35.99%股权。

（二）南京鼎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鼎通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4月13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胡学文；

注册资本：139,00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土地整理投资、六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运营维护;规划设计服务。

股权结构：九通投资持有南京鼎通64.01%股权，新华信托持有南京鼎通35.99%股权。

（三）南京鼎通相关法人单体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7,036,928,012.28

负债总计

1,899,042,162.56

净资产

5,137,885,849.72

项目

2018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8,510,861.31

净利润

4,599,206.74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甲方（转让方）：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二）甲方将其拥有的南京鼎通35.99%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613,437,500.00元，

乙方应于2018年9月28日前支付完毕。

（三）甲方应于收到全部股权转让对价后十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南京鼎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系公司与新华信托签订《增资协议》的后续事项，新华信托的增资推进了南京鼎通旗下

项目开发建设进度。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新华信托将不再持有南京鼎通的股权，南京鼎通将成为九通投资

全资子公司。

七、备查文件

（一）《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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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

产业新城PPP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协议类型：PPP项目合作协议

●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协议履行期限：30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

●本协议中惠州市惠东县人民政府与公司约定的合作开发区域占地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所涉及各类

用地的具体比例以政府最终批准的规划为准。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协议履行对公司2018年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

影响。 关于公司在本协议约定的合作开发区域中的业务开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目实施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为协议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可能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的风险。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协议审议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 )于2018年9月取得《成交通知书》，确认公司

为广东惠州市惠东县产业新城PPP项目的成交供应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披露的临

2018-197号公告）。

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产

业新城PPP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惠州市惠东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甲方” ）签署《广东省

惠州市惠东县产业新城PPP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九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的双方当事人

甲方：惠州市惠东县人民政府

乙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协议主要条款

（一）项目概况

甲方将以广东惠州市惠东县行政区划内约定区域（以下简称“合作区域” ）的整体开发各事项与乙方

进行合作，合作区域北至石钟山，南至白花镇联丰村一带，西至广惠高速及空港经济产业园边界，东至西枝

江及环城北路。 合作区域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

（二）合作内容

甲方负责整个区域内的开发建设管理工作，主要负责履行政府职能、主导重大事项决策、确定标准规

范、提供政策支持、实施项目监管。负责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合作区域内规划建设用地的前期土地征转并形成

建设用地，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开发进度提供建设用地并依法进行供地。

乙方负责投入资金进行合作区域的设计、投资、开发、建设、产业导入及运营等工作，并根据本协议约定

享有相应的收益，乙方保证按时完成本条所约定的各项工作，具体包括在合作区域的开发中根据规划要求

提供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及运营维护、公共设施建设及运营、土地整理服务、产业发展服务、规划设计咨询服

务、物业管理和运营服务等工作。

（三）合作排他性与合作期限

1、在本协议项下双方的合作是排他性的，非经甲乙双方同意不可撤销或变更。

2、本项目的合作期限为30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

（四）项目公司

本协议签署后，乙方下属全资公司在合作区域内独资成立专门从事合作区域开发建设经营的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成立后，本协议约定的乙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全部转由该项目公司承继。

（五）乙方收取服务费用的对外项目和结算方式

1、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建设服务费，具体包括建设成本和合理回报

两部分，合理回报按建设项目的建设成本的15%计算。

2、就土地整理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土地整理服务费用，具体包括土地整理服务成本和合理回报两

部分，合理回报按土地整理服务成本的15%计算。

3、就产业发展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产业发展服务费。 产业发展服务费按照合作区域内入区项目当

年新增落地投资额的45%计算。

4、就规划设计咨询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服务费，该等费用按照成本费用的110%计算。

5、就运营管理维护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该等费用按照成本费用的110%计算，但不超过国

家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6、结算时间

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设施建设服务费用，甲方应于具体建设项目竣工后60日内完成结算；当年土地整

理服务费用，甲方应于次年3月底前完成结算；当年产业发展服务费用，每年结算不少于两次，末次结算应于

次年3月底前完成；当年规划设计咨询服务、运营管理维护服务费用，甲方应于次年3月底前完成结算。

（六）资金来源和保障

本着诚实守信、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原则，甲方承诺将合作区域内所新产生的财政收入的地方留成部分

（即扣除上缴中央、广东省、惠州市级部分后的收入），按照约定比例留存后的剩余部分依法纳入财政预算

支出管理，通过安排预算支出，作为支付乙方服务费用的资金来源，并完善各项收支手续，以保障乙方各项

服务费用的顺利支付。

合作区域内所新产生的财政收入是指合作期限内合作区域内的单位与个人经营活动新产生的各类收

入，主要包括税收收入（原有企业原址产生的税收收入除外）、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其他非税收入（含专项

收入和专项基金等）。

（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在乙方及入驻园区企业需要融资时，在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下，

甲方或其职能部门予以全力支持；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前提下，积极办理或为乙方及入驻园区企

业争取各项最优惠的税收、技术技改、科技创新等政策。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负责合作事项所需资金的筹措并做到及时足额到位，确保资金使用平衡，以确保

全部合作事项按时完成；组织进行合作区域的发展战略论证，科学制定合作区域的产业定位；整合国内外高

水平的规划设计单位，提出合作区域总体方案和规划建议，制订可行的实施计划；建设用地开发建设、产业

导入，乙方应按照甲方制定的总规、控规和国家政策执行。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该协议履行对公司2018年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关于公司在本协议约

定的合作开发区域中的业务开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与广东惠州市惠东县人民政府签署正式协议，明确了双方在开发建设经营合作区域中的权

利义务，确定了公司投资和回报计算方式，为公司与惠东县人民政府以PPP模式共同实施惠东县产业新城开

发项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五、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中惠东县人民政府与公司约定的合作开发区域占地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所涉及各类用

地的具体比例以政府最终批准的规划为准。

（二）本项目实施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为协议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可能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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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河北省昌黎县干红小镇PPP

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协议类型：PPP项目合作协议

●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协议履行期限：30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

●本协议中昌黎县人民政府与公司约定的合作开发区域占地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所涉及各类用地的

具体比例以政府最终批准的规划为准。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协议履行对公司2018年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

影响。 关于公司在本协议约定的合作开发区域中的业务开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目实施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为协议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可能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的风险。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协议审议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 )于2018年1月取得《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

为河北省昌黎县干红小镇PPP项目的中标供应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3日披露的临2018-002号

公告）。

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河北省昌黎县干红小镇

PPP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甲方” ）签署《河北省昌黎县

干红小镇PPP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

二、协议的双方当事人

甲方：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政府

乙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协议主要条款

（一）项目概况

甲方将以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行政区划内约定区域（以下简称“合作区域” ）产业小镇的整体开发

各事项与乙方进行合作，合作区域北至昌黎县界，南至韩愈大街及205国道，西至两山乡乡界及规划东山路，

东至昌黎县界。 合作区域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

（二）合作内容

甲方负责整个区域内的开发建设管理工作，主要负责履行政府职能、主导重大事项决策、确定标准规

范、提供政策支持、实施项目监管。负责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合作区域内规划建设用地的前期土地征转并形成

建设用地，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开发进度提供建设用地并依法进行供地。

乙方负责投入资金进行合作区域的设计、投资、开发、建设、产业导入及运营等工作，并根据本协议约定

享有相应的收益，乙方保证按时完成本条所约定的各项工作，具体包括在合作区域的开发中根据规划要求

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及运营、土地整理服务、产业发展服务、规划设计咨询、运营维护等工作。

（三）合作排他性与合作期限

1、在本协议项下双方的合作是排他性的，非经双方同意不可撤销或变更。

2、本项目的合作期限为30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

（四）项目公司

本协议签署后，乙方或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在合作区域内独资成立专门从事合作区域开发建设经营的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成立后，本协议约定的乙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全部转由该项目公司

承继。

（五）乙方收取服务费用的对外项目和结算方式

1、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建设服务费，具体包括建设成本和合理回报

两部分，合理回报按建设项目的建设成本的15%计算。

2、就土地整理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土地整理服务费用，具体包括土地整理服务成本和合理回报两

部分，合理回报按土地整理服务成本的15%计算。

3、就产业发展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产业发展服务费。 产业发展服务费按照合作区域内入区项目当

年新增落地投资额的45%计算。

4、就规划设计、咨询等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服务费，该等费用按照成本费用的110%计算。

5、就物业管理、公共项目维护及公用事业服务等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该等费用按照成本

费用的110%计算，但不超过国家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6、结算时间

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设施建设服务费用，甲方应于具体建设项目竣工交付后60日内完成结算；当年土

地整理服务费用，甲方应于次年3月底前完成结算；当年产业发展服务费用，每年结算不少于两次，末次结算

应于次年3月底前完成；当年规划与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公共项目维护及公用事业服务费用等，甲方应于次

年3月底前完成结算。

（六）资金来源和保障

本着诚实守信、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原则，甲方承诺将合作区域内所新产生的财政收入的地方留成部分

（即扣除上缴中央、河北省部分后的收入），按照约定比例留存后的剩余部分依法纳入财政预算支出管理，

通过安排预算支出，作为支付乙方服务费用的资金来源，并完善各项收支手续，以保障乙方各项服务费用的

顺利支付。

合作区域内所新产生的财政收入是指合作期限内合作区域内的单位与个人经营活动新产生的各类收

入，主要包括税收收入（原有企业原址产生的税收收入除外）、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其他非税收入（含专项

收入和专项基金等）。

（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在乙方及入驻园区企业需要融资时，在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下，

甲方或其职能部门予以全力支持；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前提下，积极办理或为乙方及入驻园区企

业争取各项最优惠的税收、技术技改、科技创新等政策。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负责合作事项所需的资金的筹措并做到及时足额到位，确保资金使用平衡，以确

保全部合作事项按时完成；组织进行合作区域的发展战略论证，科学制定合作区域的产业定位；整合国内外

高水平的规划设计单位，提出合作区域总体方案和规划建议，制订可行的实施计划；建设用地开发建设、产

业导入，乙方应按照甲方制订的总规、控规和国家政策执行。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该协议履行对公司2018年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关于公司在本协议约

定的合作开发区域中的业务开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与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政府签署正式协议，明确了双方在开发建设经营合作区域中的权利义

务，确定了公司投资和回报计算方式，为公司与昌黎县人民政府以PPP模式共同实施河北省昌黎县干红小镇

开发项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五、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中昌黎县人民政府与公司约定的合作开发区域占地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所涉及各类用

地的具体比例以政府最终批准的规划为准。

（二）本项目实施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为协议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可能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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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河北省昌黎县产业新城PPP

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协议类型：PPP项目合作协议

●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协议履行期限：30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

●本协议中昌黎县人民政府与公司约定的合作开发区域占地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所涉及各类用地的

具体比例以政府最终批准的规划为准。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协议履行对公司2018年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

影响。 关于公司在本协议约定的合作开发区域中的业务开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目实施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为协议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可能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的风险。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协议审议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 )于2018年1月取得《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

为河北省昌黎县产业新城PPP项目的中标供应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3日披露的临2018-001号

公告）。

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河北省昌黎县产业新城

PPP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甲方” ）签署《河北省昌黎县

产业新城PPP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

二、协议的双方当事人

甲方：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政府

乙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协议主要条款

（一）项目概况

甲方将以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行政区划内约定区域（以下简称“合作区域” ）的整体开发各事项与

乙方进行合作，合作区域北至205国道（山深线），东至用地边界，西至机场路及昌黎工业园区西边界，南至

京哈高速公路北戴河新区支线（规划路）。 合作区域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

（二）合作内容

甲方负责整个区域内的开发建设管理工作，主要负责履行政府职能、主导重大事项决策、确定标准规

范、提供政策支持、实施项目监管。负责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合作区域内规划建设用地的前期土地征转并形成

建设用地，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开发进度提供建设用地并依法进行供地。

乙方负责投入资金进行合作区域的设计、投资、开发、建设、产业导入及运营等工作，并根据本协议约定

享有相应的收益，乙方保证按时完成本条所约定的各项工作，具体包括在合作区域的开发中根据规划要求

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及运营、土地整理服务、产业发展服务、规划设计咨询、运营维护等工作。

（三）合作排他性与合作期限

1、在本协议项下双方的合作是排他性的，非经双方同意不可撤销或变更。

2、本项目的合作期限为30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

（四）项目公司

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将授权其下属全资公司在合作区域内独资成立专门从事合作区域开发建设经营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成立后，本协议约定的乙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全部转由该项目公

司承继。

（五）乙方收取服务费用的对外项目和结算方式

1、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建设服务费，具体包括建设成本和合理回报

两部分，合理回报按建设项目的建设成本的15%计算。

2、就土地整理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土地整理服务费用，具体包括土地整理服务成本和合理回报两

部分，合理回报按土地整理服务成本的15%计算。

3、就产业发展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产业发展服务费。 产业发展服务费按照合作区域内入区项目当

年新增落地投资额的45%计算。

4、就规划设计、咨询等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服务费，该等费用按照成本费用的110%计算。

5、就物业管理、公共项目维护及公用事业服务等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该等费用按照成本

费用的110%计算，但不超过国家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6、结算时间

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设施建设服务费用，甲方应于具体建设项目竣工交付后60日内完成结算；当年土

地整理服务费用，甲方应于次年3月底前完成结算；当年产业发展服务费用，每年结算不少于两次，末次结算

应于次年3月底前完成；当年规划与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公共项目维护及公用事业服务费用等，甲方应于次

年3月底前完成结算。

（六）资金来源和保障

本着诚实守信、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原则，甲方承诺将合作区域内所新产生的财政收入的地方留成部分

（即扣除上缴中央、河北省部分后的收入），按照约定比例留存后的剩余部分依法纳入财政预算支出管理，

通过安排预算支出，作为支付乙方服务费用的资金来源，并完善各项收支手续，以保障乙方各项服务费用的

顺利支付。

合作区域内所新产生的财政收入是指合作期限内合作区域内的单位与个人经营活动新产生的各类收

入，主要包括税收收入（原有企业原址产生的税收收入除外）、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其他非税收入（含专项

收入和专项基金等）。

（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在乙方及入驻园区企业需要融资时，在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下，

甲方或其职能部门予以全力支持；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前提下，积极办理或为乙方及入驻园区企

业争取各项最优惠的税收、技术技改、科技创新等政策。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负责合作事项所需的资金的筹措并做到及时足额到位，确保资金使用平衡，以确

保全部合作事项按时完成；组织进行合作区域的发展战略论证，科学制定合作区域的产业定位；整合国内外

高水平的规划设计单位，提出合作区域总体方案和规划建议，制订可行的实施计划；建设用地开发建设、产

业导入，乙方应按照甲方制订的总规、控规和国家政策执行。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该协议履行对公司2018年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关于公司在本协议约

定的合作开发区域中的业务开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与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政府签署正式协议，明确了双方在开发建设经营合作区域中的权利义

务，确定了公司投资和回报计算方式，为公司与昌黎县人民政府以PPP模式共同实施河北省昌黎县产业新城

开发项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五、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中昌黎县人民政府与公司约定的合作开发区域占地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所涉及各类用

地的具体比例以政府最终批准的规划为准。

（二）本项目实施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为协议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可能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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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 或“公司” ）于2018年9月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8年9月12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佳程广场A座7层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并表决。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8名，实际出席的董事8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文学

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及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河北省昌黎县产业新城PPP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临2018-201号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河北省昌黎县干红小镇PPP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临2018-202号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产业新城PPP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临2018-203号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下属子公司九通投资拟与新华信托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临2018-204号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下属子公司九通投资、舒城鼎兴拟与东方隆昇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临2018-205号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对公司担保事项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临2018-206号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临2018-207号公告。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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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9月28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8年9月28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固安县孔雀大道一号规划展馆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9月28日

至2018年9月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签订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产业新城

PPP

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

√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对公司担保事项授权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3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时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

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340

华夏幸福

2018/9/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18年9月21日（星期五） 上午9:00一11:30、下午14:00一16:30。

(二)登记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A座7层。

(三)登记手续：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

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

卡。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能证明法人

股东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

书。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迟于2018年9月21日下午16：

30）。

六、

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A座7层

联 系 人：林成红

电 话：010-56982988

传 真：010-56982989

邮 编：100027

（二）其他：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与会股东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8年9月28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第九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签订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产业新城

PPP

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对公司担保事项授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018年 9 月 13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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